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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倪开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萍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4,375,164,860.52 6,269,709,135.25 -3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121,828,164.43 -331,799,422.06 -840.8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631,529,684.60 334.84% 801,890,202.77 8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73,621,130.98 -45.99% -2,780,635,338.51 -42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64,236,349.10 -141.24% -2,702,318,771.59 -523.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279,255,233.94 -188.8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1 -47.48% -3.30 -423.2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1 -47.48% -3.30 -423.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0% 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9,047,625.3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2,565,530.6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1,834,472.22

合计

-78,316,566.9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4,44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倪开禄 境内自然人

37.38% 315,278,848 315,278,848

质押

315,117,931

冻结

315,278,848

倪娜 境内自然人

6.51% 54,952,704 54,952,704

质押

54,909,380

冻结

54,909,380

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

超日太

阳股权收益权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89% 7,500,000 0

张剑 境内自然人

0.58% 4,904,704 0

质押

3,000,000

苏维利 境内自然人

0.37% 3,124,704 0

质押

3,000,000

张海英 境内自然人

0.28% 2,370,700 0

仲俊勇 境内自然人

0.28% 2,348,925 0

梅芝云 境内自然人

0.21% 1,758,946 0

周湘菊 境内自然人

0.19% 1,603,459 0

赖锦文 境内自然人

0.19% 1,60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超日太

阳股权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

张剑

4,904,704

人民币普通股

4,904,704

苏维利

3,124,704

人民币普通股

3,124,704

张海英

2,370,700

人民币普通股

2,370,700

仲俊勇

2,348,925

人民币普通股

2,348,925

梅芝云

1,758,946

人民币普通股

1,758,946

周湘菊

1,603,459

人民币普通股

1,603,459

赖锦文

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

袁惠群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吴吟

1,480,960

人民币普通股

1,480,9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倪开禄和倪娜是一致行动人

。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

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比期初增加406%，主要系公司借入恢复生产用资金所致；

2、预付账款比期初减少81%，主要系公司预付采购款转入其他应收款所致；

3、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减少37%，主要系本期计提坏帐准备所致；

4、存货比期初增长220%，主要系公司已部分恢复生产，原材料、产成品库存增加所致；

5、其他非流动资产比期初减少67%，主要系本期出售子公司所致；

6、长期股权投资比期初减少82%，主要系因本期法院拍卖青海锦国兴公司股权而减少

所致；

7、固定资产比期初减少31%，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出售子公司所致；

8、在建工程比期初减少50%，主要系本期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所致；

9、工程物资比期初减少35%，主要系本期工程物资计提减值准备所致；

10、无形资产比期初减少67%，主要系本期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出售子公司而减少

所致；

11、商誉比期初减少87%，主要系本期商誉计提减值准备所致；

12、应付账款比期初增加44%，主要系公司已部分恢复生产，增加原料采购所致；

13、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增加226%，主要受公司流动性影响，未如期发放职工工资所

致；

14、应交税费比期初减少39%，主要系本期上交部分税款所致 ；

15、应付利息比期初增加75%，主要受本年公司流动性影响，增加未偿付借款利息所

致；

16、其他应付款比期初增加79%，主要系公司借入用于恢复生产的资金所致；

17、预计负债比期初减少52%，主要系客户因产品质量问题要求公司承担质保责任索

赔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82%， 主要系公司已部分恢复生产，增加组件销售收入所

致；

2、营业成本比去年同期增长98%，主要系收入增长，成本相应增长所致；

3、营业税金及附加比去年同期增长359%，主要系当期应缴纳增值税增加所致；

4、销售费用比去年同期增长51%，主要系销量增加导致运费增加所致；

5、管理费用比去年同期减少47%，主要系公司削减规模、节约开支所致；

6、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62%，主要系利息等财务支出增加所致；

7、资产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增加2522%，主要系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增加所致；

8、投资收益比去年同期减少100%，主要系处置子公司股权亏损所致；

9、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473%，主要系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增加、减少利润所致；10、

营业外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46%，主要系海外电站建成发电收到政府发电补贴所致；

10、营业外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46%，主要系海外电站建成发电收到政府发电补贴所

致；

11、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430%，主要系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增加、减少利润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89%，主要系公司已部分恢复生产，

增加采购原料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97%� ，主要系减少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支付的现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889%� ，主要系公司借入恢复生产用

资金所致；

4、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较上年同期增长418%，主要系公司借入恢复生产用资

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6日作出（2014）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1-1号《民事裁定书》及《决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上海毅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对上海超

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超日太阳或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上海分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担任超日太阳管理

人。 公司重整期间将采用管理人管理模式，公司信息披露责任人为管理人。

2. 本公司控股股东倪开禄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

315,117,93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843,520,000股的37.35%；倪娜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54,909,38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843,520,000股的

6.51%。 该等股份是否被执行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若被执行，将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更。

3.本公司重要资产处置等相关情况

境外子公司超日意大利（SIS）处置电站资产。 超日意大利（SIS）于2013年2月15日签

署协议将其下属9家电站公司出售给Solaranlagebe-teiligungsUG(Haftungsbeschrnkt)

Basilikata公司 (ARXS.R.L出售给Solaranlage-beteiligungsUG(Haftungsbeschrnkt)

Basilikata2, 另 外 8 家 电 站 公 司 出 售 给 Solaranlage-beteiligungsUG

(Haftungsbeschrnkt)Basilikata1)，协议作价共计954,728.77欧元，已经全部办理过户手

续。 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超日意大利（SIS）公司尚未收到任何处置价款。

4.2013年1月22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稽查局《调查通知书》，

因涉嫌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5.“11超日债” 第二期利息未于原定付息日2014年3月7日按期全额支付，仅按期支付

共计人民币400万元。

6.2014年5月21日，公司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14]177号）。 因公司2011年、2012年、2013年连续三

个经审计的会计年度报告显示净利润为负值，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2014年5月

28日起暂停上市。

7.2014年5月21日，公司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11年公司债券终止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14]175号)。 根据该决定，本公司发行的公

司债券于2014年5月30日起终止上市。

8.2014年8月18日，超日太阳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上海超日太阳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财产管理方案》； 因部分子公司持续处于亏损状态且短期内难以扭亏为

盈，为减少亏损，管理人根据《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产管理方案》将超日太

阳所持子公司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100%股权、洛阳银电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65%股权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价为基准进行拍卖， 拍卖会于2014年8月29日下午13：30

分在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举行， 登记参加超日太阳所持超日洛阳100%股权

拍卖的竞买人共4家，娄森潮以起拍价人民币1万元竞得；登记参加超日太阳所持洛阳银电

65%股权拍卖的竞买人共4家，娄森潮以起拍价人民币1万元竞得。本次出售超日洛阳、洛阳

银电的股权将直接减少2014年归属于超日太阳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4,781万元，直接减少

2014年归属于超日太阳母公司所有者权益4,781万元。

9.根据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数据，结合管理人前期调查了解到的情况，超日太阳已

无能力通过自身完成重整并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管理人于2014年9月3日发布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投资人遴选招标文件》， 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遴

选投资人，2014年9月12日， 管理人发布 《关于延长公开招标遴选投资人截止期限的公

告》， 放宽投标人主体限制并将缴纳保证金和提交招标文件的截止期限延长至2014年9月

23日16时，2014年9月25日，管理人发布了《关于公开招标遴选投资人期限届满的公告》，

2014年10月8日，管理人发布《关于确定投资人相关情况的公告》，有意向投资人与管理人

联系，并提交投资意向文件、缴纳保证金。管理人结合超日太阳的实际情况对意向投资人进

行综合考察，确定由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嘉兴长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安

波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启明新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韬祥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辰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久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文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加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9家单位组成的联

合体作为超日太阳重整案的投资人。管理人按照原公开招标遴选投资人招标文件的相关要

求及投资人提交的投资意向文件， 制定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

10.2014年9月29日，管理人收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下称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上

海久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称上海久阳）分别发来的《保函》。 根据《保函》，如

债权人会议各表决组均表决通过《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出

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重整计划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

重整计划，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上海久阳将合计在人民币8.8亿元额度范围内为“11超日

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11.根据超日太阳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重整案财产管理方案》，管理人委托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公开拍卖超日太阳

持有的上海超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超日太阳能工程有限公司89%股权、上

海超日（九江）太阳能有限公司100%股权、洛阳赛阳硅业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卫雪太

阳能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西藏日喀则市超日国策太阳能应用有限责任公司80%股权，

拍卖时间2014年10月20日13:30， 登记参加超日太阳所持上海超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股权拍卖的竞买人共2家，方智成以人民币1万元竞得；登记参加上海超日太阳能工程

有限公司89%股权拍卖的竞买人共2家， 方智成以人民币1万元竞得； 登记参加上海超日

（九江）太阳能有限公司100%股权拍卖的竞买人共2家，方智成以人民币1万元竞得；登记

参加洛阳赛阳硅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拍卖的竞买人共2家，方智成以人民币1万元竞得；登

记参加卫雪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拍卖的竞买人共2家， 方智成以人民币1万元竞

得； 登记参加西藏日喀则市超日国策太阳能应用有限责任公司80%股权拍卖的竞买人共2

家，方智成以人民币1万元竞得。

12. 公司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于2014年10月23日下午14时30分

在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召开。债权人会议由职工债权组、税款债权组、有财产担保债权组

和普通债权组对《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分组表决，出资

人组会议由出资人对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债权人会议各

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超日太阳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

调整方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

关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

》

2014

年

05

月

23

日

公告名称

：

关于股票暂停上市的公告

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

2014-051

《

关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终止上市的决定

》

2014

年

05

月

23

日

公告名称

：

关于

“

11

超日债

”

终止上市

的公告 披露网

站

：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

2014-052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作出

（

2014

）

沪一中民四

（

商

）

破字

第

1-1

号

《

民事裁定书

》

及

《

决定书

》

2014

年

06

月

27

日

公告名称

：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

整事宜的公告 披露网

站

：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

2014-058

管理人将超日太阳所持子公司上海超

日

（

洛阳

）

太阳能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洛

阳银电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65%

股权拍卖

2014

年

09

月

02

日

公告名称

：

管理人关于子公司股权处

置结果的公告 披露

网站

：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

2014-089

公开招标遴选投资人

2014

年

09

月

03

日

公告名称

：

管理人关于公开招标遴选

投资人的公告 披露网

站

：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

2014-090

确定投资人

2014

年

10

月

08

日

公告名称

：

管理人关于确定投资人相

关情况的公告 披露

网站

：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

2014-097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上海久阳将合计

在人民币

8.8

亿元额度范围内为

“

11

超日

债

”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14

年

10

月

08

日

公告名称

：

管理人关于相关单位为

“

11

超日债

”

提供担保的公告

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

2014-099

管理人将超日太阳持有的上海超日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上海超日太

阳能工程有限公司

89%

股权

、

上海超日

（

九江

）

太阳能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洛阳

赛阳硅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上海卫雪

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西藏日

喀则市超日国策太阳能应用有限责任

公司

80%

股权拍卖

2014

年

10

月

22

日

公告名称

：

管理人关于子公司股权处

置结果的公告

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

2014-109

公司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

人组会议

2014

年

10

月

25

日

公告名称

：

管理人关于第二次债权人

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

2014-111

三、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倪开禄

、

倪娜

本公司控股股东倪开禄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倪娜女士的追加

股份限售承诺

：

自原限售截止日

（

2013

年

11

月

18

日

）

起一年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

接

（

间接

）

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若在

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配股

、

增发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

事项

，

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

整

。

在锁定期间

，

本人若违反上

述承诺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

将减

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

2014

年

11

月

14

日

12

个月

未发生违反以

上承诺的事项

倪开禄

、

倪娜

为避免同业竞争

，

2010

年

1

月

12

日

，

公司实际控制人倪开禄及其

关联人倪娜出具了

《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函

》，

承诺

：

在作为

发行人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期间和不担任发行人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关联人

后六个月内

，

将采取有效措施

，

保证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

，

以

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独资

、

合资

、

合作经营或者承包

、

租赁

经营

）

直接或者间接从事与发行

人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在上

述期间内

，

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

述承诺给发行人造成的直接

、

间

接的经济损失

、

索赔责任及额外

的费用支出

2010

年

01

月

12

日

作为发行人控

股股东

、

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期间和不

担任发行人控

股股东

、

实际

控制人及关联

人后六个月内

未发生违反以

上承诺的事项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2014

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

万

元

）

0

至

2,000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145,212.3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召开

，

债权人会议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

计划草案

；

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超日太阳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

调整方案

。

本次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根据重整草案相关规定

，

预计产

生的债务重组收益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

*ST

超日 公告编号：

2014-113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4年10月24日以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于2014年10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主持，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

议，书面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及正文》。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4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

*ST

超日 公告编号：

2014-114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4年10月24日以电话方式通知全体监事，并于2014年10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

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主持，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审议，书面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及正文》。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2014年10月2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范志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延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

石桥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下列数据没有影响）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10,434,161,229.77 8,836,655,420.72 1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957,981,452.94 3,711,276,892.45 6.6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2,307,818,656.51 -1.22% 6,511,211,182.23 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16,039,575.10 -3.55% 321,457,746.46 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15,979,652.27 -1.63% 319,624,996.75 1.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1,063,405,769.76 -87.4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2 -4.35% 0.62 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2 -4.35% 0.62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2% -0.59% 8.30% -1.3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10,383.2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2,268,113.0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000.00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402,980.08

合计

1,832,749.7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60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广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29%

234,240,

000

质押

59,000,000

叶远西 境内自然人

14.85% 76,800,000 76,800,000

新疆广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其他

5.68% 29,4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富裕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4% 9,514,878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创新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41% 7,308,313

陆宁 境内自然人

0.76% 3,945,298 3,945,298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8% 2,999,87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2,337,496

陈升丹 境内自然人

0.44% 2,293,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五组合 其他

0.41% 2,099,823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广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34,2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240,

000

新疆广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9,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4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9,514,878

人民币普通股

9,514,878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LOF)

7,308,313

人民币普通股

7,308,313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999,876

人民币普通股

2,999,87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利华

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37,496

人民币普通股

2,337,496

陈升丹

2,29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3,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五组合

2,099,823

人民币普通股

2,099,823

国君资管

－

兴业

－

国泰君安君享展博一号限

额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1,538,688

人民币普通股

1,538,688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方德

8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20,964

人民币普通股

1,520,96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广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由公司实际控制人叶远西控制

；

新疆广拓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叶远东为叶远西之兄

。

除以上情况外

，

公司未知其

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陈升丹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293,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4%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

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

下：

公司持有的深圳市新基点智能技术有限公司9.1%的股权，原在“长期股权投资”项目

列报，现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列报，涉及金额2,400万元。 前述会计政策变更，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

期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除上述调整之外，执行其他新发布的会计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2、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与上年度期末或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幅度

超过30%的变动情况说明及主要原因：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

（

%

）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245,138,762.51 2,119,198,387.03 -41.24%

本期生产经营规模扩大付款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907,328,962.57 633,944,996.07 43.12%

本期业绩增长

，

应收票据相应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6,292,567,747.67 4,470,707,124.89 40.75%

其主要原因是业务量增长以及行业特点影响所致

预付款项

191,191,859.25 131,357,637.62 45.55%

本期增加合并单位新华丰和南京柏森子公司所致

应收利息

1,871,710.11 6,834,073.46 -72.61%

本期末定期存款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8,093,004.27 486,385.11 1563.91%

本期预付广告费摊销及房租摊销所致

在建工程

38,246,168.52 28,449,805.82 34.43%

本期建设技术标准示范样板项目投资所致

商 誉

280,843,966.00 112,476,548.93 149.69%

本期收购新华丰

、

南京柏森产生商誉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4,472,169.74 7,632,285.70 -41.40%

本期营销网点办公室装修费用摊销而减少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94,734,001.39 62,057,550.21 52.66%

本期因坏账准备增加而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预收款项

172,963,498.87 103,756,868.09 66.70%

本期新开工项目收到预收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7,068,706.98 24,889,724.63 -31.42%

本期支付上年年终奖应付职工薪酬相应减少

应交税费

252,804,508.33 192,563,829.46 31.28%

本期计提应交税费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14,804,383.49 23,424,657.50 -36.80%

本期支付以前年度计提的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其他应付款

109,276,641.75 39,596,083.30 175.98%

本期增加合并单位新华丰和南京柏森子公司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028,358,493.15 517,818,356.15 98.59%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52,923,200.00 3,543,200.00

1,

393.66%

本期收购南京柏森暂估的二期股权转让款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97,697,858.24 39,058,387.60 150.13%

本期新收购子公司新华丰及南京柏森少数股东权益增加所

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

（

%

）

主要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132,194,506.68 97,417,567.84 35.70%

本报告期内公司规模扩大

，

加大了市场拓展力度所致

，

销售

费用相应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87,349,820.75 49,365,484.14 76.95%

本报告期内增加公司债券利息和短期融资券利息所致

营业外支出

32,383.25 104,466.70 -69.00%

本期处置资产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9,896,430.63 1,175,583.78 741.83%

收购子公司广田华南及广田方特本期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

，

少数股东损益相应增加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9,896,430.63 1,175,583.78 741.83%

收购子公司广田华南及广田方特本期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

，

少数股东损益相应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

（

%

）

主要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830,086.94 254,117.60 226.65%

本期收到营改增政府扶持资金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129,491,594.06 71,446,963.36 81.24%

本期收回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 200,000.00 2400.00%

本期收回天筑文化投资款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47,500.00 82,410.00 -42.36%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333,658,277.87 229,980,525.07 45.08%

本期定期存款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2,476,973.59 88,616,765.05 -63.35%

本期固定资产投入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00,000.00 5,000,000.00 900.00%

本期发放委托贷款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22,963,583.34 66,851,585.09 -65.65%

本期减少募投项目投入所致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178,018,946.02 101,123,496.66 76.04%

本期发放现金股利和贷款利息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经2013年12月9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49名

股权激励对象自授权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即自2013年12月2日起至2014年11月28日可行权共计547.2万份股票期权，公司

于2014年1月22日披露了《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二个行权期采取自主行权模式的提示性公告》。

报告期内，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在2013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完毕后，将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20.33元/股调整为20.18元/股。 公司股权激励对象

未发生变化，激励对象尚未进行自主行权。

2、2014年1月，公司与青岛磐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磐龙” ）签署了

凤凰新天地装饰工程设计及施工总承包工程。 现由于青岛磐龙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预

计该总包合同将无法履行，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广融工程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青岛

磐龙的委托贷款人民币5000万元已逾期。青岛磐龙已为该笔委托贷款提供了平度市青岛路

82311平方米的土地抵押担保，公司将积极通过法律途径保全公司财产（债权）的安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

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2014

年

07

月

31

日

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2014-040

号

《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签订工程

施工合同的公告

2014

年

03

月

12

日

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2014-006

号

《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签订

工程施工合同的公告

》。

三、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无 无 无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叶远西

叶远西承诺在公司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

；

离职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得超过百分之五十

，

并向本公司及时申报所

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

2010

年

07

月

08

日

在公司任职

期间及离职

后

12

个月内

严格履行

叶远西

、

深

圳广田投

资控股有

限公司

叶远西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深圳广田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控股股东

，

承诺将不

以任何形式从事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或可

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活动

；

保证将

采取合法

、

有效的措施

，

促使其拥有控制权的

公司

、

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

，

及其他关联企业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

；

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的身份

进行其他任何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活

动

。

如违反上述承诺

，

将承担由此给公司造

成的全部损失

。

2010

年

01

月

18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叶远东

、

叶

云月

、

叶嘉

铭

、

叶嘉乐

实际控制人直系亲属叶远东

、

叶云月

、

叶嘉

铭

、

叶嘉乐分别承诺

：（

1

）

本人

（

包括本人控制

的全资

、

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

，

下同

）

目

前未从事与发行人现从事的建筑装饰工程的

设计

、

施工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

与发行人不构

成同业竞争

；（

2

）

本人未来不从事或参与任何

可能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从事的经营业

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

3

）

如违反上述承诺

，

本

人将承担由此给发行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

2010

年

06

月

29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叶远西

、

深

圳广田投

资控股有

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叶远西及控股股东深圳广田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承诺

：

保证将禁止利用任何方

式占用股份公司的资金

。

2009

年

01

月

18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深圳市广

田置业有

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广田置业有限公司承

诺在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

叶远西控制的企业期间

，

除经营地块号

H123-0011

房地产开发经营相关业务外

，

不

再从事其他房地产开发业务

。

2010

年

07

月

08

日

作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及

公司实际控

制人叶远西

控制的企业

期间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不适用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无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

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10.00%

至

1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

万元

）

47,063.4

至

57,521.94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52,292.6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业务拓展情况较好

，

但部分项目施工进度较慢

，

预计公司业绩与去

年持平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

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

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公司持有的深圳市新基点智能技术有限公司9.1%的股权，原在“长期股权投资”项目

列报，现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列报，涉及金额2,400万元。 前述会计政策变更，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

期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除上述调整之外，执行其他新发布的会计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范志全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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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4

年10月29日下午2点30分在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1003号东方都会大厦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4年10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

由董事长范志全先生主持，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列席了会议。 会议应参加的

董事9名，实际参加的董事9名，此次会议达到法定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深圳广田装

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审议〈深圳广田

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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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三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的议

案》，此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生效日期

自2014年7月1日起。

2、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自2014年1月26日起，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

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并要

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4年6月20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2014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

列报。

2014年7月23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

定》，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自2014年1月26日起修订和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

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

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及《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等具体准则规定的

起始日期进行执行。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其他相关准则

及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

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

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公司持有的深圳市新基点智能技术有限公司9.1%的股权，原在“长期股权投资” 项目

列报，现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列报，涉及金额2,400万元。 前述会计政策变更，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

期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除上述调整之外，执行其他新发布的会计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2014年10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深圳广田装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及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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